
（2022）宁0181民初2919号

俞刚、杨学玲、余良、邓爱萍、陶明、余秀芳：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判令被告俞刚、
杨学玲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19000元，并给付利息
20826.54 元（暂计至 2022 年 5 月 11 日），本息共计
139826.54元。同时要求被告俞刚、杨学玲按照约定的利
率支付自2022年5月12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
息；2.判决被告余良、邓爱萍、陶明、余秀芳对上述借款本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
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
武市人民法院西郊法庭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杜空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杜空兵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杜空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宁夏
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消费余额 10027.02
元、分期余额 5958 元，支付利息 791.94 元，本息合计
16776.96元；并按《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系统黄河信用卡领用
合约》的约定支付2022年3月1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杜空兵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崇兴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942号

刘辉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辉灵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94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刘辉灵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偿还消费余额9840.81元，利息、复利3775.2元、分期余额4989.75元，本息合计
18605.7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元、公
告费600元，共计922元，由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5元，被告
刘辉灵负担 887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二审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
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
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釆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
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301号

孙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兵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330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兵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偿还透支本金19980.71元，支付利息799.98元，本息合计20780.69元；2022
年5月30日之后的利息，以19980.71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至本判
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67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元，由
被告孙兵负担1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二审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
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
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
及对被执行人釆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灵武市人民法院

刘仲明、黄月琴：

本院受理原告孙建堂、傅
廷汉诉被告刘仲明、黄月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 0521 民初 84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
告：一、被告刘仲明、黄月琴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孙
建堂、傅廷汉借款 282000元；
二、驳回原告孙建堂、傅廷汉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0356元、公告费 480元，共
计10836元，由被告刘仲明、黄
月琴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宁安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菊玲：

本院受理原告郭涛诉被告周建宏、马菊玲、
焦世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民初56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周建宏、马菊玲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郭涛借款本金 181600元、
支付借款利息 50000 元（2015 年 8 月 18 日至
2021年12月9日）共计231600元。2021年12月
9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4.45%支付至借款
付清之日；二、驳回郭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505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5530元，由
郭涛负担 387 元，周建宏、马菊玲负担 5143
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宁
安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3309号

吴永宏：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超与
被上诉人吴永宏、吴星辉确认
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询问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西区民事审判第一
庭 304 法庭公开开庭/询问进
行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进行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3310号

吴首锐、向欣琪、谢添、宁夏懿丰名店连

锁经营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超与被上诉人银
川懿丰贸易有限公司、吴首锐、宁夏懿丰
名店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魏斌、向欣琪、
谢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询问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5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西区民事审判第一庭 304法庭公开开
庭询问进行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进行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鑫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银川市西夏区朔方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银
川鑫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05执恢246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及（2022）宁0105执恢24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公司自公告送达期满后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案件款3149554.48元及
缴纳执行费 34896元。如到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据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
银川鑫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贺兰县城石中高速立交桥北侧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宁（2022）贺兰县不动产权第 0005491号】依法进行评估、
拍卖，现通知你公司于2022年9月22日上午10时到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选定评
估机构，于2022年10月21日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收到报
告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如遇节假日，上述日期均顺延至假后第一工
作日同一时间。本院将择期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评估土地进行公开拍卖。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马佳乐：

原告宁夏蔚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被告马佳乐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05民初24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解除宁夏蔚来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马佳乐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马佳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夏蔚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
租金、水电费、物业费、上网费、暖气费共计1500元；三、驳回宁夏蔚来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300元，由马佳乐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7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吴宣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开发区支行与被告吴宣磊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穆亚平：

本院受理原告张波与你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答辩状、证据材料、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副本
材料，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红果
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郝金林（642101197402071130）：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民初 1730号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与郝金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14960.84元、利息 3609.63元、费用 3526.05元，以上暂合
计22096.52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
费用均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魏明（640103197809040935）：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民初 1647号原告
任瑞与魏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1.被告给付原告购买润滑油款 3525元及
违约金1200元，共计47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青铜峡市中天实业公司：

本院受理（2022）宁0381民初2147号原告刘
静侠与青铜峡市中天实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自1992
年 9月份至 1995年 6月份的劳动关系；2.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屈新德：

本院受理原告青铜峡市田田圈铭泽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
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民初 141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屈新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青铜峡市田田圈铭泽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农资
价款1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元，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屈新德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瞿靖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
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张彦成：

本院受理原告龙中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 0381民初 1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张彦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龙中租金
10680元；驳回原告龙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3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
被告张彦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瞿靖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
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沈建兵（642102197811040059）：

本院受理（2022）宁0381民初1813号原告马光文与被
告沈建兵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
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0000元，垫付的罚款980元、滞纳
金980元，共计11960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唐华（642103197903031930）：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民初 2038号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
峡支行与被告唐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9988.59元、利息 1664.82元、费用 1106.99元（利息、
费用暂计算至2022年6月10日，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暂合计
12760.4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均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7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铁军（642101197307122112）：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民初 1685号原告姚春香
与被告铁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白小红：

本院受理原告马成福诉被告白小红离婚纠纷一案，经多方查证，无法完成对
你的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证
据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决准许原、被告离婚；2.原、被告
共同生育的长女马蓉、次女马欣、三女马静、长子马瑞均由原告抚养，由被告承担
每个孩子抚养费每月800元，四个孩子每月抚养费合计3200元，按月支付，直至
孩子年满 18周岁；3.由被告承担原、被告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拖欠的外债 52000
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8日9时30分
在同心县人民法院下马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韩志龙：

本院受理原告马金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为：1.被告返还原告借款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7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范晓宇：

本院受理原告马卫军诉你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为：1.被告支付原告建房款 5万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
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
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应龙：

本院受理原告马燕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为：1.被告返还原告借款3万元；2.本案受理费
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海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81号

唐辉、宁夏绿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高春云与被告唐辉、邢媛、宁夏绿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于保强公司决议
效力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
托书》无效，确认公司章程、股东会纪要（2015年3月18日）署名“高春云”的签名行为无效；
2.免除原告向宁夏绿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05万元的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砼创（宁夏）砼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阳与被告砼创（宁夏）砼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 18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砼创（宁夏）砼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杨阳支付柴油款
48502元。案件受理费 1013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砼创（宁
夏）砼业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
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砼创（宁夏）砼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冯磊与被告砼创（宁夏）砼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砼创（宁夏）砼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冯磊支付 77242.1
元。案件受理费1731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砼创（宁夏）砼
业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建臣、杨梅：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公
司与被告李建臣、杨梅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 108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代位赔偿款
812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梅负
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成：

本院受理原告田进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原告起诉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并按照年利率
6%计算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
一封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陶启朗：

本院受理原告王永生诉你及四川优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宏伟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宁 0121民初 60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陶启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永生劳务费 67405.2元及利息 7871.8元（利息计算至
2021年 11月 1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劳务
费实际清偿之日；二、被告四川宏伟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劳务费 67405.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王永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82
元，由被告陶启朗、四川宏伟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 900元，由被告陶启朗承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3025号

唐兴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与被告唐兴永供用热力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3025号民事判
决书【一、被告唐兴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洁
能供热分公司采暖费（含停暖费）共计3687.08元；二、驳回原告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洁能供热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唐兴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3579号

袁伟：

本院受理原告振发新能源（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力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袁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返
还超付工程款1036666元，资金占用利息暂计82803.7元（按年利率4.5%上浮50%
计算自2021年4月28日至2022年6月28日）并主张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上合计
1119469.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付永成：

本院受理原告郭生宝与被告付永成、刘文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80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被告付永成、刘文刚共同偿还原告郭生宝借款40000元，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付永成、刘文刚共同
负担。公告费440元，由被告付永成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顾金海、徐红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顾金海、徐红梅、顾建明、李晓兰、顾远顺、花彩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顾金海、徐红梅共同偿还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300000元，利息 171914.46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1月 13日），本息共计
1471914.4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完毕；2022年1月13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顾建明、李晓兰、顾远顺、花彩芝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顾建明、李晓兰、顾远顺、花
彩芝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顾金海、徐红梅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47元，由被告顾金海、徐红梅、顾建明、李晓
兰、顾远顺、花彩芝共同负担；公告费660元，由被告顾金海、徐红梅负担440元，由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20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1）宁01民初558号

宁夏禹氏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银乐诉被
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
支行与你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宁
01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
区 410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银 川 世 纪 光 辉 商 务 服 务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640122200016499），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
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
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世纪光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
宁 夏 圣 博 菲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640100200091578），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
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圣博菲服饰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减资公告
银川东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0647798187），经股东协议研究决定予以减资，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 101万元减至人民币 50万元，请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东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通知
公司股东黄文华：

本公司决定注销后，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现已清理完
毕。决定将于2022年9月1日14时在凤凰南街245号二楼会议室召开股
东会会议，审议公司清算报告，请接此通知后前来参会，特此通知。

宁夏东方巍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新概念文化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640106MJY896549Q），（办学许可证证号：教民164010670005858号），停
止办学日期：2022年 6月 30日，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新概念文化培训中心

202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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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公告
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我委受理的申请人王玉璐与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2022）银仲字第151号】已依法审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公
司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申请
人王玉璐与被申请人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宁夏
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书》于2022年5月15日解除。二、被申
请人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申请人王玉璐返还预交的部分工程款 86297元，支付违约金
8543.4元，合计94840.4元。本案仲裁费4167元，由被申请人宁夏九
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3959元，申请人王玉璐负担 208元。
申请人王玉璐已预交的仲裁费不予退还，由被申请人宁夏九尺空间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的仲裁费连同第二项裁决款项一并支付给
申请人王玉璐。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 2层
204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解除劳动合同通告
张 学 东（身 份 证 号 ：642226******

2435），因您无理由长期旷工，并与本单位

失去联系，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规定及

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已于 2022年 7月 19
日向您宁夏彭阳县的住址送达辞退通知

书。因您一直下落不明，故通过登报公示

向您送达。请自本通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如您逾期未办

理离职手续，视为自愿自动解除与本公司

的劳动合同。特此通告。

杭州哲研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2022年8月15日

解除劳动关系声明
王洪超（身份证号：64020219******1514）同志：

您与本单位石嘴山市通用博天第一水务
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 1日签订的劳动合
同，因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现公
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
定决定与您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解除时
间为 2022年 7月 21日，由于您的社保由石嘴
山市通用博天第一水务有限公司委托北京易
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在银川缴纳。现因
劳动关系已解除，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
限公司有权给您办理停保事宜。

石嘴山市通用博天第一水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解除劳动关系声明
张晓康（身份证号：31011019******001X）同志：

您与本单位石嘴山市通用博天第一水务
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
因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现公司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
决定与您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解除时间
为 2022年 7月 21日，由于您的社保由石嘴山
市通用博天第一水务有限公司委托北京易才
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在银川缴纳。现因劳
动关系已解除，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
公司有权给您办理停保事宜。

石嘴山市通用博天第一水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公告
京宝通（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本委已受理陆勇、徐峰、马汉珍诉你单位工资、
社保补偿金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2】第
1504、1505、1751号），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达，且
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
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 2022年
10月31日上午9时30分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
街银河巷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
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泽瑞祥金属制作服务中心：

本委已受理杨诚诚诉你单位工资争议一案
（银兴劳人仲案字【2022】1621号），因你单位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
送达之日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
后，于2022年10月27日上午9时在银川市兴庆
区银河巷25号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审理。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